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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9B_BD_E9_c36_53357.htm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２０００年９月５日修订并通过，２

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管辖 第一

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原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和国务院的《通知》及《批

复》，制定本仲裁规则。 第二条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原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后

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现名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以仲

裁的方式，独立、公正地解决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

等争议。 前款所述争议包括： （一）国际的或涉外的争议； 

（二）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或台湾地区的

争议； （三）外商投资企业相互之间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与中

国其他法人、自然人及／或经济组织之间的争议； （四）涉

及中国法人、自然人及／或其他经济组织利用外国的、国际

组织的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资

金、技术或服务进行项目融资、招标投标、工程建筑等活动

的争议；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特别规定或

特别授权由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争议； （六）当事人协议由仲

裁委员会仲裁的其它国内争议。 仲裁委员会不受理下列争议

： （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争议； （二）依法

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三）劳动争议和农业集

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争议。 第三条 仲裁委员会根



据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在争议发生之后达成的将争议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协议和一方当事人的书面申请，

受理案件。 仲裁协议系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明的仲裁条款，

或者以其他方式达成的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 第四条 仲裁委

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作

出决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如果一方请求

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则由

人民法院裁定。 第五条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视为与合同其他

条款分离地、独立地存在的条款，附属于合同的仲裁协议也

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地、独立地存在的一个部分；合

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失效或无效以及存在与否，均不影

响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效力。 第六条 对仲裁协议及／或仲

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书

面审理的案件的管辖权的抗辩，应当在第一次实体答辩前提

出。 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抗辩不影响按仲

裁程序进行审理。 第七条 凡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

会仲裁的，均视为同意按照本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但当事人

另有约定且仲裁委员会同意的，从其约定。 第二节 组织 第八

条 仲裁委员会设名誉主任一人、顾问若干人。 第九条 仲裁委

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履

行本规则赋予的职责，副主任受主任的委托可以履行主任的

职责。 仲裁委员会设秘书局，在仲裁委员会秘书长的领导下

负责处理仲裁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第十条 仲裁委员会设立仲

裁员名册，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从对法律、经济贸易、科学

技术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中外人士中聘任。 第

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设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在深圳设有仲裁委



员会深圳分会，在上海设有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委员

会分会是仲裁委员会的组成部分。 仲裁委员会分会设秘书处

，在仲裁委员会分会秘书长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仲裁委员会分

会的日常事务。 本仲裁规则统一适用于仲裁委员会及其分会

。在分会进行仲裁时，本仲裁规则规定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和

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或秘书长分别履行的职责，由仲裁委员会

主任授权的副主任和仲裁委员会分会秘书处或秘书长分别履

行，但本规则第三十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十二条 双方当事

人可以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或者

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

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在上海进行仲裁；

如无此约定，则由申请人选择，由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

裁，或者由其深圳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者由其上海分会

在上海进行仲裁；作此选择时，以首先提出选择的为准；如

有争议，应由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 第二章 仲裁程序 第一节

仲裁申请、答辩、反请求 第十三条 仲裁程序自仲裁委员会或

其分会发出仲裁通知之日起开始。 第十四条 申请人提出仲裁

申请时应： （一）提交仲裁申请书，仲裁申请书应写明： １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和住所（如有邮政编码、电话、

电传、传真、电报号码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也应写明）； 

２．申请人所依据的仲裁协议； ３．案情和争议要点； ４．

申请人的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仲裁申请书应由申请

人及／或申请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名及／或盖章。 （二）在提

交仲裁申请书时，附具申请人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的证明文件

。 （三）按照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费用表的规定预缴仲裁

费。 第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



后，经过审查，认为申请仲裁的手续不完备的，可以要求申

请人予以完备；认为申请仲裁的手续已完备的，应立即向被

申请人发出仲裁通知，并将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

连同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和仲裁费用表各一

份，一并发送给被申请人，同时也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和仲裁费用表发送给申请人。 仲裁委员会向申请

人和被申请人发出仲裁通知后，应指定一名秘书局的人员负

责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

各自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２０天内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

册中各自选定一名仲裁员，或者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第十七条 被申请人应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４５天内向仲裁

委员会秘书局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明文件。 第十八条 被申请

人如有反请求，最迟应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６０天内以书

面形式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庭认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适

当延长此期限。 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时，应在其书面反请求

中写明具体的反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并附具有关

的证明文件。 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应当按照仲裁委员会的

仲裁费用表的规定预缴仲裁费。 第十九条 申请人可以对其仲

裁请求提出修改，被申请人也可以对其反请求提出修改；但

是，仲裁庭认为其修改的提出过迟而影响仲裁程序正常进行

的，可以拒绝其修改。 第二十条 当事人提交仲裁申请书、答

辩书、反请求书和有关证明材料以及其他文件时，应一式五

份，如果当事人人数超过两人，则应增加相应份数，如果仲

裁庭组成人数为一人，则可以减少两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